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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何筱敏
電話：03-3322101#7525
電子信箱：hsiaomin12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瑞坪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2001471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十一 (376735100E_1120014714_ATTACH1.odt、

376735100E_1120014714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中華國際創新教育資源交流協會

辦理「第十五期中學人才培育計畫」一案，請貴校鼓勵學

生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112年2月16日陽明交大高教字第

112000525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台灣共享教育理念，攜手高中線上學習，國立陽明

交通大學藉由ewant育網平台，整合大學磨課師課程，與中

華國際創新教育資源交流協會網站合作展開第十五期國立

陽明交通大學中學人才培育計畫。

三、計畫目標：提供中學生於大學入學前擴大提升個人素養能

力，以及專業領域探索先修之學習管道。

四、計畫內容：第十五期開課計畫包含 (1) 物理科學人才培育

計畫、(2) 物理人才培育計畫、(3)資訊人才培育計畫 、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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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4) 統計學人才培育計畫、 (5) 心理諮商人才培育計畫、

(6) 法政人才培育計畫、(7) 生物人才培育計畫、(8) 生

醫人才培育計畫、(9) 大數據人才培育計畫。

五、學習方式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線上

課程、教授線上互動、線上作業測驗與期末面授評量，結

業並通過各計畫評量標準，將頒發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結業

證書或修業證書。

六、開課日期：112年3月至112年6月，請詳閱計畫網站

https://ewanths.nycu.edu.tw各計畫課程說明。

七、計畫採先報名先審查，額滿為止。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2

年3月10日。

八、名額及報名辦法：各科計畫錄取50名，採先報名先審查，

額滿為止。

九、家境清寒生、中低收/低收入戶家庭學生，各計畫審查費及

課程費皆免費(請檢附家境清寒證明、中低/低收入戶證

明)。

十、學校團報：可由學校老師至計畫報名網站發起學校團報，

經審核後該校學生不計人數可享團報優惠，審查費全免。

個人團報：由學生自行至報名網站發起個人團報，滿五人

以上可享團報優惠，審查費全免。

十一、檢附報名簡章及計畫海報各1份。詳細計畫內容請至國立

陽明交通大學中學人才培育計畫網站https://ewanths.

nycu.edu.tw查詢、報名，或洽計畫聯絡窗口：0928-

038860，洪老師、蕭老師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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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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